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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13年 3月 11日 1914時1，1輛龍萊交通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龍萊）遊覽車搭載康橋國際學校（以下簡稱康橋）學生於信義快速公路

文山隧道北向 2K+370處撞擊隧道壁面後翻覆，本次事故共造成 24人受傷。 

事故當日事故駕駛員分別於 0728 時及 1710 時載送康橋學生上學及放

學，事故趟次係課後輔導結束，載送學生放學之交通車。事故車輛於 1842

時自康橋發車，當時車上乘載 25名學生，1911時由國道 3號甲線駛入信義

快速道路，1912 時事故車輛約以 60 公里/小時之車速進入文山隧道南口

（1K+155 處），並於中線車道持續加速行駛至 70 公里/小時左右；另事故

當日適逢下雨，隧道內鋪面因車輛將隧道外雨水帶入而有潮濕現象。 

1913:20 至 1913:24 時，事故車輛出現兩度向右偏駛之情形；1913:25

時，事故車輛於 2K+195 處亮起煞車燈2，事故車輛接連朝向右側及左側偏

駛；1913:29至 1913:32時，事故車輛從中線車道跨越至左側車道並向左傾

斜，當右側車輪騰空離地後，事故車輛再橫越中線車道跨越至右側車道。

1913:33 時，車身向右傾斜、左側車輪騰空離地後再重落地；1913:35 時，

車身逆時針旋轉 90度，左側車輪因車輛向右傾斜又再度離地；19:13:36至

19:13:39時，事故車輛撞及 2K+370處左側壁面，車身再逆時針旋轉 180度、

車身往左翻覆後橫跨 3 車道停止於 2K+392 處。事故地點及現場照片如圖

1.1-1、圖 1.1-2，事故車輛動態詳圖 1.1-3。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即世界標準時間（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

加 8小時，採 24小時制。 
2 持續亮燈至 1913:34時，後續因影像角度問題無法確認煞車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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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事故地點示意圖 

 

圖 1.1-2 事故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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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事故車輛動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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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員傷害 

事故車輛共搭載 26人，包含駕駛員 1人及乘客 25人，依據診斷證明

書及乘客問卷，本事故造成駕駛員及 23 名乘客共計 24 人受傷，人員傷亡

統計3詳表 1.2-1。 

表 1.2-1 事故車輛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駕駛員 乘客 總計 

死亡 0 0 0 

重傷 0 2 2 

輕傷 1 21 22 

無傷 0 2 2 

總計 1 25 26 

1.3 車輛損害情況 

1.3.1 事故車輛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登記於龍萊，車種為營業遊覽大客車，行照登錄資料如表 1.3-

1所示。 

事故車輛底盤車廠牌為五十鈴自動車株式會社 4，車輛底盤型式

NQR90KMB5 為前單軸後單軸之底盤車；車身由晟鑫車體廠（以下簡稱晟

鑫）打造，交通部核以安審（104）字第 21436號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

明，車輛型式為 SS-NQR90-01。 

  

                                           
3  依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重大運輸事故人員傷亡認定原則，符合以下任一項者認定為重傷：骨折但

不包括手指、拇指或腳趾之骨折；造成截肢者；造成肩部、臀部、膝蓋或脊椎脫臼者；造成單眼或雙

眼暫時性或永久性失去視力者；化學物品或熱金屬灼傷，或任何穿透性傷害，造成單眼或雙眼傷害者；

造成體溫過低或熱性病者；受傷人員需要搶救者；須住院治療二十四小時以上者；直接導致喪失意識

者；因吸入、攝入或經由皮膚吸收某種物質，導致急性疾病需要醫療者。 
4 事故車輛底盤車由日本五十鈴自動車株式會社（Isuzu Motors Limited）製造，並由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

司代理販售及車輛維修保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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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事故車輛行照登錄資料 

牌 照 號 碼 889-YY 

車 主 龍萊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發 照 日 期 民國 104年 2月 13日 

出 廠 年 月 民國 103年 3月 

引 擎 號 碼 4HK1-219502 

車 身 號 碼 JAAN1R90KE7100170 

座 位 27 

車 重 / 載 重 / 總 重 6.54/ 1.96 / 8.5公噸 

車 長 / 車 寬 / 車 高 769 / 237 / 319.5公分 

軸距 /前輪距 /後輪距 381.5 / 189.6 / 165公分 

能 源 種 類 柴油 

排 氣 量 5,193立方公分（c.c.） 

輪 數 6（前軸 2 輪、後軸 4 輪） 

輪 胎 規 格 215 / 75 R17.55 

1.3.2 輪胎及車輛損害情況 

1.3.2.1 輪胎損害情況 

調查小組於民國 113年 3月 12日事故隔日進行事故車輛之輪胎型式、

胎紋深度及胎壓之記錄與量測，除實際裝備輪胎型式與原廠規格不同外，

胎紋深度及胎壓之量測結果皆為正常6，相關紀錄如表 1.3-2。 

  

                                           

5 其中 215為輪胎寬度、75為輪胎扁平比、R表示輪胎為徑向層結構、17.5為輪圈直徑。 

6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4條胎面磨耗指示點及 CNS 1431汽車用外胎標準規範，最

小胎紋之規定為 1.6公釐；事故車輛之輪胎胎壓建議最大值為 125磅/平方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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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事故車輛胎紋深度及胎壓 

車號：889-YY 

車種：營業遊覽大客車，輪胎規格7：235/75/R17.5 

胎紋 / 胎壓（公釐 / 磅/平方英寸8） 

前左輪 

 

前右輪 

（6.84 / 100.8） （7.22 / 100.9） 

後左輪 後右輪 

外側 內側 內側 外側 

（4.13 / 104.6） （3.94 / 101.8） （3.91 / 102.1） （3.52 / 102.7） 

1.3.2.2 車輛損害情況 

事故車輛車身前方之擋風玻璃破裂、車前下保險桿完全脫離及底盤結

構部分受損，車身左側之駕駛座車門及安全門均無法開啟、左後方部分玻

璃破損及脫落，事故車輛之車身損害情況詳圖 1.3-1，車窗及座椅損害情況

詳 1.12.2節。 

                                           
7 此為事故車輛上實際裝備之輪胎規格。 
8 磅/平方英寸（pound per square inch，單位符號為 lbf/in2或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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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事故車輛損害情形 

1.3.2.3 事故車輛行車電腦及煞車系統檢測 

民國 113年 3月 27日本會調查小組與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台北合眾）技師至臺北市北投區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公有保管場（事故

車輛置放處）進行事故車輛之行車電腦讀取、煞車系統檢視及動態測試。 

經檢視後，事故車輛行車電腦中無任何儲存之故障碼，前、後輪煞車來

令片厚度、煞車鼓及氣壓煞車機構皆正常；另由台北合眾技師進行煞車系

統動態測試後，事故車輛之手煞車及腳煞車皆正常作動，氣壓消耗檢測無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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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相關議題。 

1.5 人員資料 

1.5.1 事故駕駛員基本資料 

事故駕駛員為 61歲男性，民國 91年 8月 21日取得交通部公路局（以

下簡稱公路局）核發之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最近一次發照日期為民國 112

年 6月 19日，有效日期至民國 113年 7月 5日。 

事故駕駛員民國 93年起任職於首都客運及光華巴士，後續曾擔任計程

車司機，自民國 103年起陸續於 3至 4間客運業駕駛遊覽車（含乙類大客

車），民國 113 年 2 月起受雇於龍萊之靠行車主9，負責康橋學生交通車業

務。 

訓練紀錄 

事故駕駛員於民國 111年 3月 22日參加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辦理之

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回訓），有效日期至民國 114年 3月 21日；

然事故駕駛員自民國 113年 2月 5日進入龍萊後，僅於入職當日參與新進

人員訓練，爾後並未參與過龍萊每半年辦理 1次之教育訓練；同年月 16日

事故駕駛員亦於開學當日，配合康橋參與學生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 

違規紀錄 

經查事故駕駛員近 5 年違規紀錄，自民國 108 年至事故前一日共計有

2次違規，分別為「超速 20公里/小時以內」及「轉彎或變換車道不依標誌、

標線、號誌指示」；民國 113年 2月 5日進入龍萊後，未有任何違規紀錄。 

                                           
9 事故車輛之車主靠行於龍萊，車主、龍萊、事故駕駛員等三方於民國 113年 2月 5日簽署「僱用確認

書」，事故駕駛員之雇主為事故車輛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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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 

依據事故駕駛員事故前最近一次於民國 112年 6月所進行之 60歲以上

職業汽車駕駛人體格檢查表，自填部分為患有高血壓一項疾病且目前控制

中，未患有其他疾病。體格檢查結果雙眼視力 0.8，辨色力、聽力無異狀，

視野、夜視合格，胸部 X光、心電圖檢查無明顯異常，醫師綜合檢查結果

為可繼續領用職業汽車駕駛執照駕車。 

酒精檢測 

本案事故駕駛員無行車前之酒測紀錄。依據事故駕駛員訪談紀錄，康

橋要求每趟次須進行酒測，車上放置有康橋發放的酒測器，惟未提供全新

的吹嘴。事故駕駛員表示通常只會於休假時飲酒，並自民國 113 年 2 月開

始執行康橋學生交通車駕駛勤務至本事故止，執行勤務前皆未執行酒測。 

事故後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事故駕駛員進行之酒測結果：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每公升 0.00毫克。 

1.5.2 事故駕駛員事故前 72小時活動 

依據事故駕駛員訪談紀錄及事故後回答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

問卷，問卷內容涵蓋睡眠10、睡眠品質11、工作、私人活動及「疲勞自我評

估表」等部分，彙整事故前 72小時活動如下。 

3月 9日（六）： 前一日約 2230 時就寢，0500 時起床，睡眠品質良好；

0620時自板橋新埔站出發前往南投，執行遊覽車駕駛工

作；1000 時抵達目的地後便開始休息，中間曾小睡至

1450 時；1530 時旅遊團開始返程，1730 時到達餐廳用

餐，1900 時繼續開車返程；遊覽車駕駛工作至 2030 時

                                           
10 「睡眠」係指所有睡眠型態，如：長時間連續之睡眠、小睡（nap）、勤務中休息之睡眠等。 
11  睡眠品質則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為優、良、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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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約 2330時於車上就寢。 

3月 10日（日）： 0500時清醒後返家盥洗後繼續補眠，0830時出門；1100

時與朋友至新莊用餐，下午再前往鶯歌一帶至 1800時，

返家時約 1900時，2330時就寢。 

3月 11日（一）： 0500時起床，睡眠品質良好；0530時自臺北市石潭路停

車場出發，0728時開始當日第 1趟（上學）康橋學生交

通車駕駛勤務，約 0810時載送學生到校；1430時至 1530

時在車上休息，1710時駕駛第 2趟（放學）學生交通車

離開學校；1842時駕駛第 3趟（課後輔導）交通車離開

學校；1914時發生本事故。 

「疲勞自我評估表」為事故駕駛員於該表選擇最能代表事故時精神狀

態之敘述，其選項如下： 

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 

5.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 

6. 非常疲累，注意力已不易集中 

7. 極度疲累，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快要睡著 

事故駕駛員自評事故當時精神狀態為：「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

足以應付任務」；另表示每日所需睡眠時數約 6.5小時，休假時可能較晚睡，

但睡眠時數至少 8至 9 小時，平時亦無睡眠障礙；事故前未服用藥物，亦

無身體不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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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養、維修與定期檢驗紀錄 

1.6.1 保養、維修紀錄 

依據龍萊及公路局提供之車輛保養紀錄，事故車輛之維修及保養作業

皆在新北市金順汽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順汽車）辦理，事故前最後一

次保養為民國 112年 12月 19日定期保養，里程為 37萬 5,952公里，保養

項目包括更換引擎機油、機油芯、打黃油及更換油底殼放油螺絲墊片、燈

泡等項目。 

事故車輛民國 112年 8月至 113年 3月共辦理 4次維修及車輛檢查12，

其中與車輛維修相關有 2項，皆至金順汽車辦理，分別為民國 112年 8月

1日辦理變速桿頭之查修及更換；民國 113年 1月 15日辦理前排氣煞車及

前鋼板煞車之消音墊等零件之查修及更換。 

1.6.2 定期檢驗紀錄 

依據公路局提供之車輛定檢紀錄，事故車輛最後一次定期檢驗日期為

民國 113年 1月 26日，檢驗包含前輪定位、煞車測試、煞車效能、車身及

底盤等項目，檢驗結果皆合格；另事故車輛曾於民國 112年 8月 30日辦理

過戶臨時檢驗時，有檢驗不合格之紀錄，註記項目為「右前門洩壓閥及車

門線洩壓閥13」不合格，後於當日覆檢合格。 

1.7 天氣資料 

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提供事故地點附近文山氣象站（位於事故地點

西南方約 1.5公里處）資料，事故當日 1900至 2000時，氣溫攝氏 16.3度

至 16.4度，降水量 3.5至 8毫米，風速 0公尺/秒，風向為 0度。另依據行

車紀錄器影像畫面，事故當時文山隧道照明正常視線良好，隧道內鋪面因

                                           
12 事故車輛檢查為離合器及煞車間隙之調整，其中事故車輛曾於民國 112 年 10 月 3 日至金順汽車辦理

離合器間隙調整及噴油嘴之檢查，惟後續並未有零件更換紀錄。 
13 此項目為依據公路局提供之車輛檢驗紀錄表，係指事故車輛前門之緊急洩壓閥，可於需要時釋放壓力

並開啟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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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將隧道外雨水帶入而有潮濕現象。 

1.8 道路基本資料 

1.8.1 道路線形與標誌標線 

事故地點位於信義快速道路文山隧道內北向 2K+370處，如圖 1.8-1。

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提供資料，文山隧道北向（1K+155 至 2K+575）之幾

何條件與交通工程設施如下： 

1. 公路等級分類：市區快速道路。 

2. 速限：70公里/小時。 

3. 道路橫斷面：北向 3車道、車道寬度 3.5公尺、內外側逃生/維修步

道分別為 1.25公尺及 2.5公尺。 

4. 縱向坡度：文山隧道北向 1K+155至 1K+360路段縱向坡度 3.0%、

1K+360至 2K+575路段縱向坡度-1.5%。 

5. 轉彎半徑：本路段平曲線最小轉彎半徑 2,000 公尺（1K+322 至

2K+365），事故發生地點位於 2K+370處。 

6. 橫向坡度（超高率）：本路段平曲線最大超高率為 2.0%。 

7. 鋪面及標線：水泥混凝土；路面邊線內側黃實線、外側白實線；車

道線為禁止變換車道線。 

8. 標誌：禁制標誌（限 5；速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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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200路段 1K+645路段（第 1橫坑） 

 

 

禁制標誌（限 5；速限 70） 2K+370路段（事故地點） 

圖 1.8-1 文山隧道車道配置與交通工程設施 

1.8.2 道路鋪面養護規範 

1.8.2.1 鋪面抗滑及損壞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民國 91年 4月出版「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

範手冊研究」第 4章市區道路管理及鋪面養護準則，4.6.4節行車安全調查

評估對於鋪面抗滑能力之量測與抗滑值標準摘錄如下： 

鋪面抗滑能力定義為防止車輛旋轉輔助輪胎抵抗滑動的力，鋪面抗滑

資料蒐集的主要理由，在於防止或降低車行的意外，並作為判別鋪面抗滑

性能高低之依據。鋪面層抗滑值量測，依據抗滑檢驗儀器的不同有： 

（1）鎖輪式抗滑儀量測鋪面的抗滑數（SN）。 

（2）搖擺式雙輪施車抗滑儀量測鋪面的側面抗滑因子。 

（3）滑溜式抗滑儀量測鋪面的抗滑因子（S）。 

第 1橫坑 

事故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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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國擺式測試儀量測鋪面的英國擺式數（BPN）14。 

抗滑值通常受到天候條件、季節性、鋪面種類、輪胎材料及形狀等因素

影響，週期性的鋪面抗滑能力調查結果，無法代表該路段之鋪面抗滑能力，

需經長期的觀察資料之統計分析結果。道路產生安全問題或意外事件，鋪

面抗滑能力不是絕對控制因素，無法藉由改善鋪面抗滑能力來控制行車安

全，故鋪面抗滑是作為判斷鋪面超過滑動量的範圍，計畫鋪面養護方案，

評估不同型鋪面材料及新工實務等應用目的為主。 

現舉英國擺式之 BPN值及 SN值等兩者，說明道路所需之抗滑值。英

國擺式 BPN值在路段抗滑值標準，在圓環、平曲線半徑小於 150公尺及無

號誌管制等路段為 65；在高速公路、幹道及市區道路等路段為 55。符合

ASTM E274 規範之抗滑儀器 SN 值，在路段抗滑值標準，當 SN 值小於 34

時為危險狀態；當 SN值為 35<SN<43時為須注意狀態；在 SN值大於 44時

為良好狀態。美國各州運輸部並未將抗滑值納入例行鋪面服務績效評估，

只作為特殊路段、鋪面材料選用等使用。 

柔性鋪面損壞調查手冊 

「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範手冊研究」之附件 4「柔性鋪面損壞調

查手冊」中未包含剛性鋪面，其對鋪面破壞調查方式、鋪面損壞型式及嚴

重程度說明，摘錄如下： 

鋪面破壞調查方法分成兩類：第一類為傳統調查法，調查員在現地觀

察與記錄。第二類為改良式調查法，利用儀器在現地錄製鋪面影像，在室

內進行自動化或人工之鋪面破壞分析。傳統調查法為調查員步行的路側或

乘車，在調查路段觀察鋪面破壞種類、數量及嚴重程度並記錄之，依調查

記錄分成 1.填表法及 2.機具法等兩者。改良式調查法為改善人工調查的缺

點，嘗試利用影像儀器記錄面層破壞，期望能替代調查員之肉眼觀測及主

觀判斷。將設備架設在檢測車上錄製鋪面影像後，在室內以人工或影像處

                                           
14 英式擺錘數值（British Pendulum Number, B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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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面層破壞，依調查記錄媒介分成 1.空照法，2.微測照片法，3.連續攝影法

及 4.數位影像技術等四者。 

柔性鋪面損壞種類及型式，是依瀝青混凝土鋪面分為面層裂縫、面層

變形、面層損壞及其他等四類，合計 13 個損壞型式「1.龜裂、2.縱向及橫

向裂縫、3.塊狀裂縫、4.坑洞及人孔高差與薄層剝離、5.車轍嚴重程度、6.補

綻及管線回填、7.推擠、8.隆起與凹陷、9.冒油、10.波浪狀路面、11.車道與

路肩分離、12.滑溜裂縫、13.骨材剝落」；損壞嚴重程度分「輕級：L、中級：

M、重級：H」。 

1.8.2.2 剛性鋪面損壞及養護 

公路局於民國 108年 1月 18日頒布之「公路養護手冊」與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於民國 106 年 7 月修訂頒布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中，有關剛性

鋪面（水泥混凝土鋪面）損壞分類及養護方法大致相同，摘錄如下： 

剛性鋪面損壞 

剛性鋪面之面層損壞，可區分為裂縫、接縫損壞、表面缺陷及其他等四

類，各類損壞的內容及項目如下： 

(1) 裂縫：有縱向裂縫、蜿蜒裂縫、橫向裂縫及角隅裂縫等四項。 

(2) 接縫損壞：有接縫剝離、喞水、填縫料散失、拱起斷裂及段差等五

項。 

(3) 表面損壞：有磨光、粗粒料散失、坑洞、剝落、鬆散及修補或修補

變壞等六項。 

(4) 其他：有縱向分離、輪跡磨耗及車道路肩分離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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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性鋪面養護 

表面處理的方式有二： 

(1) 鋪面刮槽或研磨：本工法是以刮槽機或研磨機將水泥混凝土鋪面版

表面刮成溝槽，或刮除一薄層來增強鋪面版表面之抗滑性能， 其

處理斷面可參考圖 1.8-2。 

(2) 薄層：本工法係以特殊的樹脂瀝青膠泥砂漿，或瀝青混凝土等材料

於水泥混凝土鋪面版上加鋪 1.5公分厚以下之薄層，以改善鋪面版

表面抗滑性能或鋪面版平整度。 

 

圖 1.8-2 鋪面刮槽或研磨表面處理斷面圖 

1.8.2.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之道路巡查管理 

依據民國 109年 12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保養維

護手冊，律定市區日常道路設施之巡查範圍、巡查頻率及民眾通報案件之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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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巡查 

臺北市道路巡查目前係以委外方式辦理，委外廠商主要以道路巡查車

等方式巡查，道路巡查 8公尺以上道路每 4天 1循環；8公尺以下道路每 7

天 1循環；另人行道及道路附屬設施則配合以步巡方式巡查。 

道路、人行道及相關附屬設施零星維護修繕標準作業流程 

該作業流程有關道路鋪面維護修繕項目如下： 

1. 道路坑洞臨補作業（柔性路面） 

2. 道路坑洞（加熱燙版工法）修補作業 

3. 道路坑洞或高低差（乳化瀝青材料）修補作業 

4. 道路裂縫（加熱型填縫工法）修補作業 

5. 道路裂縫（常溫型填縫工法）修補作業 

6. AC路面缺失加熱燙板車修復作業 

7. AC路面方正銑鋪作業 

文山隧道巡檢缺失紀錄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提供民國 112 年及 113 年文山隧道北向鋪面巡檢缺

失紀錄格式如表 1.8-1。2年內文山隧道北向鋪面巡檢缺失共 42件，其中鋪

面龜裂損壞案件有 25 件、縱向及橫向裂縫損壞案件有 16件、補綻及管線

回填損壞案件有 1件。惟文山隧道北向鋪面為剛性鋪面（水泥混凝土），剛

性鋪面之面層損壞並無「龜裂15」損壞項目；另損壞項目為「AC路面」與

實際剛性鋪面道路不相符。 

  

                                           
15 「龜裂」損壞項目為柔性鋪面之損壞型態，並非剛性鋪面之破壞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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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民國 112及 113年文山隧道巡查缺失紀錄格式 

 

1.8.3 事故車輛軌跡及鋪面抗滑 

調查小組協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委託信威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於民國 113年 5月 15日凌晨，針對文山隧道北向事故發生路段（1K+900

至 2K+300）中間車道之左側車輪軌跡、右側車輪軌跡、車道中間及車道標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情 形： 龜裂 損 壞 情 形： 龜裂

巡 查 案 號： 11306-0205005832 巡 查 案 號： 11306-0215008924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情 形： 龜裂 損 壞 情 形： 龜裂

巡 查 案 號： 11306-0205005834 巡 查 案 號： 11306-0215008926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缺 失 路 段： 木柵路四段１５９巷１３０號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項 目： AC路面

損 壞 情 形： 龜裂 損 壞 情 形： 龜裂

巡 查 案 號： 11306-0205005835 巡 查 案 號： 11306-0215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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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位置，分別選取 6個區位、19個點位進行鋪面抗滑性能（英式擺錘試驗

儀）量測，各量測點之位置及量測結果（BPN）詳表 1.8-2。其中左側車輪

軌跡之 BPN值最大 42.4、最小 26.4、平均 31.3；右側車輪軌跡之 BPN值

最大 33.6、最小 27.6、平均 29.7；車道中間最大 45.6、最小 34.0、平均 38.4；

車道標線最大 43.2、最小 36.6、平均 39.6。 

調查小組另委託儀衡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3 年 5 月

15日以鋪面雷射檢測系統（Laser Crack Measurement System, LCMS）進行

文山隧道北向道路線形及鋪面狀況檢測，中間車道鋪面狀況影像與 BPN量

測結果對照整理如附錄 4。其他檢測項目之檢測結果詳附錄 5。 

表 1.8-2英式擺錘試驗儀量測點位置及量測結果（BPN） 

量測位置 左側標線 左側輪跡 車道中間 右側輪跡 

1.9K中間車道 39.0 29.0 40.0 - 

2.0K中間車道 43.2 42.4 37.0 - 

2.11K中間車道 36.6 30.2 45.6 27.6 

2.2K中間車道 - 26.4 37.6 29.4 

2.25K中間車道 - 29.4 36.4 28.0 

2.3K中間車道 - 30.4 34.0 33.6 

平均值 39.6 31.3 38.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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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事故路段近 5年肇事資料 

文山隧道自民國 108 年至 113年 5 月共有 131 件交通事故，無 A1 事

故發生；A2事故共 16件，其中北向佔 11件；A3事故共 115件，其中北

向佔 42件，詳表 1.8-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判定肇事因素中，以未注意車前狀況 17件最高，其

中北向隧道有 10件；駕駛失控有 10件，其中北向隧道有 6件，大客車共

有 2件，包含本案及 1.15.4節同路段發生事故之車輛，詳表 1.8-4及 1.8-5。 

表 1.8-3文山隧道近 5年交通事故案件統計 

類別 
年度 

方向 
108 109 110 111 112 113（至5月） 合計 

A2 

北向 1 2 4 1 1 2 11 

南向 0 0 0 2 0 0 2 

未標註 0 1 0 1 1 0 3 

小計 1 3 4 4 2 2 16 

A3 

北向 8 14 3 8 5 4 42 

南向 3 4 6 5 3 2 23 

未標註 7 16 8 7 6 6 50 

小計 18 34 17 20 14 12 115 

合計 

北向 9 16 7 9 6 6 53 

南向 3 4 6 7 3 2 25 

未標註 7 17 8 8 7 6 53 

總計 19 37 21 24 16 1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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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4文山隧道近 5年方向別交通事故肇因統計 

肇因 \ 方向 北向 南向 未標註 合計 

未注意車前狀況 10 0 7 17 

駕駛失控 6 2 2 1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3 3 4 10 

當事人自行和解未分析研判 34 18 35 87 

其他 0 2 5 7 

合計 53 25 53 131 

表 1.8-5文山隧道近 5年各車種交通事故肇因統計 

肇因 \ 車種 小貨車 小客車 大貨車 大客車 曳引車 未登錄 合計 

未注意車前狀況 3 13 1 0 0 0 17 

駕駛失控 5 2 1 2 0 0 1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2 7 0 1 0 0 10 

當事人自行和解未分析研判 23 59 3 0 1 1 87 

其他 0 6 0 1 0 0 7 

合計 33 87 5 4 1 1 131 

1.9 紀錄器 

事故發生後，調查小組隨即依據運輸事故調查法取得事故車輛之紀錄

器及後車行車影像紀錄器資料，事故車輛紀錄器包含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暨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本節

就調查小組取得之資料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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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統暨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事故車輛使用之行車紀錄器係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並有GPS記錄功能，

資料為每 30秒記錄 1筆。依據公路局16提供之車輛軌跡資料，事故車輛約

於事故當日 1912:17時至 1912:47時之間進入文山隧道17，後因隧道內 GPS

收訊不良，以致軌跡資料未再更新上傳，GPS 於 1941:47 時關機後記錄終

止。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調查小組於事故當日即取得事故車輛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影像，事故

車輛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共有四個鏡頭，分別為車內18、車前、左方及右方

影像，畫面時間亦依據 GPS進行調整，事故車輛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影像

如圖 1.9-1。 

 

圖 1.9-1 事故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畫面 

                                           
16 調查小組亦有取得龍萊提供之 GPS資料，惟該資料僅紀錄至 1912:17時即顯示熄火。 
17 依據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之影像紀錄，事故車輛進入文山隧道之時間為 1912:36時。 
18 依據調查小組取得之車內影像，其鏡頭角度係拍攝車內乘客，並未記錄事故駕駛員之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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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車行車影像紀錄器 

調查小組以事故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之 GPS時間為基準，比對事故

車輛超越後車之影像畫面並進行時間同步（如圖 1.2-16），後車行車紀錄器

之系統時間較事故車輛約快 3 分鐘 3秒，另檢視後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製

作影像抄件如附錄 1。 

 

圖 1.9-2 事故車輛相對之影像及時間 

車速推估 

因事故發生於隧道內，GPS 收訊不良以致無法得知事故前之車速，因

此調查小組利用事故車輛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影像，透過隧道實際量測之

里程進行事故車輛之平均車速推估。事故車輛約於時速 74.72 公里/小時開

始有車身不穩定狀況，後因左右大幅度甩動，車速下降至約 56.24 公里/小

時，並於時速約 50.56公里/小時撞及隧道左側壁面，後續因事故車輛翻覆，

未進行車速推估，詳表 1.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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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事故車輛車速推估表 

GPS時間 
推估車速 

（公里/小時） 

實際量測里程 

（公里） 
事件 

1912:35.83 6019 1K+156 進入文山隧道 

1913:29.97 74.72 2K+279.7 車頭跨越左側車道線 

1913:33.67 56.24 2K+337.5 車頭偏左、車身右傾 

1913:35.97 50.56 2K+369.8 左轉 90度，並撞上左側壁面 

1913:40.33 - - 向左側翻 

1913:41.47 - 2K+391.5 滑行停止 

1.10 現場量測資料 

本次事故發生地點位於信義快速道路文山隧道北向約 2K+400 處，事

故發生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文山第一分隊（以下簡稱文山第

一分隊）繪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如圖 1.10-1。調查小組人員抵達現場

時，事故車輛已移置，因此調查小組未進行現場測量作業。 

 

圖 1.10-1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19 此時 GPS尚有訊號，故車速紀錄為 GPS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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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醫療與病理 

1.11.1 醫療救護作業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於事故當天 1917時接獲報案，

報案內容為 1 輛康橋學生交通車於文山隧道內往信義區方向翻覆請求救援。

消防局獲報後陸續派遣 5輛消防車、4輛指揮車及 8輛救護車，共 42名消

防與救護人員前往現場。消救人員於 1929時陸續抵達現場，回報車內人員

皆已自行脫困，救護人員於現場成立救護站並啟動大量傷病患機制，檢視

乘客受傷情形，並對傷患進行檢傷分類，其中 11人經評估無大礙，由該校

同行之另一輛學生交通車載送至捷運象山站及市政府站返家，事故駕駛員

及其餘 14人於車道旁逃生維修步道等待救援。 

救護人員於 1945時起陸續將 4名傷患送往臺北市立萬芳醫院，5名傷

患送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以及 6 名傷患送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

院區急診治療。另外，搭乘另一輛交通車返家之 11名事故車輛乘客，其中

9名乘客返家後自行前往醫療院所就醫檢查。 

1.11.2 傷勢情形與安全帶使用 

本事故造成事故駕駛員及 23 名乘客共 24 人受傷，2 名乘客無傷。依

據診斷證明書、駕駛員訪談紀錄及乘客問卷調查結果，整理本事故乘員傷

勢及安全帶使用情形如下；相關座位分布如圖 1.11-1。 

本事故受傷人員之傷勢分布於顏面、四肢及軀幹，多為擦挫傷及扭拉

傷。24名傷者中，事故駕駛員及 21名乘客為輕傷，另有重傷乘客 2名，1

名為左側第 6、第 7根肋骨骨折，坐於左側第 6排靠窗座位，未繫安全帶，

事故時為清醒狀態，事故過程中被其他乘客壓住，撞到左側牆面；另一名

重傷乘客為鼻骨閉鎖性骨折，坐於右側第 5 排靠走道座位，有繫安全帶，

事故時為睡著狀態。 

安全帶使用部分，事故駕駛員受輕傷有繫安全帶，23 名受傷乘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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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乘客有繫安全帶，15名未繫安全帶，1名不確定是否有繫安全帶。重傷

乘客 2名，1名有繫安全帶，1名未繫安全帶；無傷乘客 2名，1名有繫安

全帶，1名未繫安全帶。 

 

圖 1.11-1 乘員座位、傷勢情況及安全帶使用狀況分布 

1.12 生還因素 

1.12.1 緊急應變與疏散 

依據事故駕駛員訪談紀錄、乘客問卷調查結果、文山隧道內閉路電視

攝影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監視影像及消救人員隨身密錄器

影像紀錄，整理本事故緊急應變與疏散過程如下： 

事故車輛為接送課後輔導學生之交通車，行車前事故駕駛員誤以為座

位皆已坐滿（事故車輛乘客座位數為 26人）遂發車；發車前事故駕駛員表

示曾以口頭提醒右側第 1排學生繫妥安全帶。 

事故後，車輛內部黑暗，散佈學生隨身物品、雜物及玻璃碎片，由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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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向左側翻覆，乘坐於右側學生多數跌落、擠壓左側座位區學生身上，其

中有 2 名學生壓在事故駕駛員身上；車載學生多無印象聽到事故駕駛員之

逃生指示，有聽到年長學生呼叫要冷靜、先離開車輛，並打開車頂緊急出

口，帶領學生離開車輛。 

事故駕駛員因手機遺失，為通報康橋，遂急尋手機，過程中請學生代為

報警，當事故駕駛員發現部分學生自行打開車頂緊急出口且已離開事故車

輛時，表示曾請學生先勿移動，提醒車內有許多玻璃應小心移動，但仍有

幾位學生因為穿短褲而遭刮傷流血。待事故駕駛員確認車道狀況無車輛追

撞之虞後，引導學生離開事故車輛並於靠牆邊之逃生維修步道等待救援。 

當警消人員抵達現場，陸續確認乘客受傷情形過程中，康橋另一輛學

生交通車駕駛員前來關切，並告知事故駕駛員，可協助搭載部份經消救人

員評估無礙之學生離開事故現場；事故駕駛員清點現場等待就醫學生人數

為 14 人，遂回報康橋與告知現場警消人員 12 名學生搭乘另一輛交通車先

行離開；後續經確認事故車輛離校時實際搭載學生人數為 25名（第 8排中

間座位係置放學生物品），事故後搭另一輛交通車先行離開之學生人數為 11

人；待事故駕駛員完成警、消交辦事項，事故駕駛員及 14名學生由救護人

員引導陸續搭乘救護車送醫。 

1.12.2 車窗及座椅損害情況 

車窗 

事故車輛前方配置上、下層擋風玻璃，其中上層擋風玻璃大面積破裂

脫落，下層擋風玻璃破損、龜裂，如圖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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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事故車輛擋風玻璃受損情形 

事故車輛兩側各配置 5處車窗，事故車輛左側編號 1車窗大面積龜裂、

編號 4車窗破裂脫落，編號 2、3、5車窗完好無損；右側除編號 1車窗些

許龜裂外，其餘編號 2、3、4、5車窗皆完好無損，如圖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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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編號 1、2、3車窗 左側編號 3、4、5車窗 
 

右側車窗 

圖 1.12-2 事故車輛車窗受損情形 

座椅 

事故車輛未標示座位編號，右側第 7 排靠走道扶手損壞且傾斜，其餘

座椅均正常，如圖 1.12-3。 

2 1 4 5 3 

3 4 
5 1 

2 
3 



 

30 

  

右側第 7排靠走道扶手 

圖 1.12-3 事故車輛座椅受損情形 

1.12.3 安全設備使用狀況 

事故車輛配置 27席座位，均設有安全帶，除駕駛座、右側第 1排及右

側第 2 排靠走道座椅為三點式安全帶，其餘（包含第 8排中間座椅）均為

二點式安全帶；經檢視功能均正常，乘客安全帶使用狀況詳 1.11.2節。 

事故車輛配置 2 具滅火器、3 具車窗擊破器及 1 個急救箱，其中 2 具

車窗擊破器脫離原固定位置，事故當日無使用滅火器。車頂設有一緊急出

口，經檢視其開啟功能正常；依據事故駕駛員訪談紀錄及後車行車紀錄器

影像紀錄，事故後車頂緊急出口由車內乘客開啟，事故駕駛員及乘客係經

由該出口離開事故車輛，如圖 1.12-4。 

 
圖 1.12-4 事故車輛車頂緊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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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測試與研究 

無相關議題。 

1.14 組織與管理 

1.14.1 運輸業者經營管理 

龍萊為臺北市政府民國 83 年 8 月 29 日核准在案之遊覽車客運業20，

並於民國 112年 10月 19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變更代表人，由目前龍萊負

責人接手經營。 

依據龍萊民國 113年 3月 21日提供之統計資料，該公司共有 16名駕

駛員，包含 4位公司聘僱駕駛、12位靠行車駕駛，共計 3輛 21人座及 4輛

27人座乙類大客車登記於龍萊。 

管理規範 

龍萊所有新進駕駛員皆須接受資深駕駛員面談，並簽署「新進駕駛教

育訓練及工作守則紀錄表」。該紀錄表規範駕駛員之工作守則，包含出車前

落實酒測與車輛安全檢查、派車單之填報及繳交規定，以及列舉公司得單

方面解除勞動關係或靠行合約之情況21；而事故駕駛員雖屬於龍萊靠行車主

自行聘僱，仍於入職當日接受龍萊辦理之新進駕駛訓練。 

此外，龍萊亦訂有「駕駛員管理規章」，針對各項違規行為或殊榮事跡

訂定相對應之獎懲制度，並適用於所有正職與靠行駕駛員。 

教育訓練 

龍萊每半年辦理 1 次教育訓練，事故發生前最近一次之教育訓練係於

                                           
20 依據經濟部民國 98 年 6 月 6 日經商字第 09802413890 號函，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

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民國 98年 4月 13日起停止使用，調查小組爰以經濟部商

業發展署「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公司基本資料」作為龍萊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21 例如無故曠職、車輛未依規定辦理定期檢驗，或有酒駕、逼車、危險駕駛等行為經執法或監理單位裁

罰，以致於嚴重影響行車安全者；以及闖紅燈、超速、駕車時間超過 10小時或用車時間超過 11小時

以上，或是經遊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平台告警達 20次以上，屢次經公司勸導後仍未改善者。 



 

32 

民國 112年 12月 24日辦理，當時事故駕駛員尚未入職，該次訓練主要參

照公路局提供之訓練教材，課程內容詳表 1.14-1。 

表 1.14-1 龍萊民國 112年下半年度之訓練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訓練教材內容 講師 

勞動權益-遊覽車 - 

龍萊行政人員 職場健康衛生教育 

 勞資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性騷擾防治 

智慧平台應用 - 

另外，針對遊覽車動態系統顯示當月異常告警次數達 5 次以上者，龍

萊亦安排專案教育訓練，召回因車速大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以上而遭系統

異常告警之駕駛員進行個別輔導，除了宣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之規範，

亦教導駕駛員查詢道路速限之方式，以期減少駕駛員因超速而遭系統告警

之情況發生。 

勤務管理 

依據康橋與眾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眾智）、龍萊三方簽署之

租車及勞務承攬合約，112 學年度康橋委託眾智向龍萊租用 3 輛營業大客

車，負責康橋秀岡校區 6條學生交通車路線。 

龍萊駕駛員之勤務紀錄，可分為交通車專用及一般派車單，交通車駕

駛員每月須依照出勤日填寫 1 份交通車專用之派車單，執行外趟勤務（遊

覽車出租）時則每次皆須填寫 1 份一般派車單；不論派車性質為何，出車

前必須完成車輛安全檢查及行車前酒測，並將車輛檢查結果與酒測結果記

錄於派車單上，若車輛設備有任何異常將不得出車。 

另針對交通車部分，龍萊亦要求駕駛員填寫車報表，記錄學生交通車

之出車趟次，且考量學生交通車與一般國民旅遊遊覽車勤務性質之差異，

針對學生交通車勤務，龍萊要求駕駛員應配合康橋之要求辦理。龍萊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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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每位駕駛員於日、夜間交通車之出車趟次及外趟里程計算駕駛員每月薪

資。依據車報表、交通車專用派車單、外趟派車單等資料，事故駕駛員 3月

份之出勤紀錄如表 1.14.2所示。 

表 1.14-2 事故駕駛員 3月份出勤紀錄 

日期 
康橋交通車 

遊覽或校外教學 
上課 下課 傍晚課輔 夜間課輔 安親 

3月 1日（五） V V V - -  

3月 2日（六） - - - - - 新北市 

3月 3日（日） - - - - -  

3月 4日（一） V V V - -  

3月 5日（二） V V V - -  

3月 6日（三） V V V - -  

3月 7日（四） V V V - -  

3月 8日（五） V V V V -  

3月 9日（六） - - - - - 新北市至南投縣 

3月 10日（日） - - - - -  

3月 11日（五） V V V - -  

然而，依據龍萊所提供之事故車輛派車單，僅記錄康橋學生交通車勤

務趟次紀錄，並無學生交通車勤務行車前之酒測紀錄。 

龍萊行車事故處理程序 

龍萊訂有「交通事故處理流程」及「肇事處理辦法」作為駕駛員處理行

車事故之依據，其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流程」詳如附錄 2，內容分為 5個

步驟：（1）放置警告標誌、（2）通報警察與救護相關單位、（3）事故車輛現

場劃線定位、（4）移開車輛、（5）等待警方到場；「行車肇事處理辦法」內

容計有 14條，包括：總則、肇事之認定、肇事之處理、肇事之處分、肇事

賠償之分擔，主要係敘明法令另有規定外之肇事處理、肇事之責任及賠償

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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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校方管理 

依據康橋秀岡校區交通車管理人員之訪談紀錄，康橋學生交通車業務

係委託眾智初步招攬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客運業者，經篩選車輛條件與駕

駛員資格均符合法規之業者後，再將名單提供予校方確認，最後三方共同

簽訂勞務承攬契約。目前康橋秀岡校區共與 26間客運業者簽訂合約，常態

使用之車輛約有 89輛，其中 3輛為龍萊所有。 

康橋學生交通車駕駛員作業機制 

康橋訂有「交通車管理指導手冊」，作為學生交通車安全管理及交通安

全教育之作業依據，針對第一類學生交通車（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國民小學學生者），要求康橋之隨車導護應於行車前確認駕駛員是否喝酒；

本事故趟次為第二類學生交通車（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手冊中無駕駛員行車前酒測相關作業規定。 

依據康橋學生交通車管理人員訪談紀錄，康橋於每輛學生交通車均配

發酒測器，並要求學生交通車駕駛員使用「酒測管理 APP22」行動應用程式

將酒測過程之照片及酒測結果上傳至雲端管理系統，並由康橋交通組人員

利用時間進行後端監控，若酒測結果有異常狀況可立即掌握。 

本事故康橋之雲端管理系統無事故駕駛員執行康橋學生交通車勤務之

行車前酒測紀錄。另檢視康橋要求學生交通車駕駛員填寫之行車前車況檢

查表，訂定有車輛安全設備檢查欄位，無填寫駕駛員行車前酒測結果之欄

位。 

康橋透過眾智租用上下學及課後交通車業務之運輸業者時，便會要求

業者提供駕駛員之體格檢查資料，併同租賃契約副本與行車路線行文陳報

主管機關備查，然校方係於事故後才取得事故駕駛員之體檢資料；而校方

亦要求所有駕駛員簽署切結書，自我聲明年齡為 65歲以下且領有職業駕駛

                                           
22 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或Mobile App），常簡稱為應用程式（APP），指設計給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運行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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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以及近半年無違規遭記點、近兩年無肇事紀錄，過去亦無違反兒童

及少年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第 1項各款情事23。 

此外，校方每月提供車況檢查紀錄表予駕駛員填報，駕駛員除須每月

繳回車況檢查表，交通組亦不定期派員抽驗車輛胎紋，以確保交通車輪胎

使用情況。依據事故車輛之交通車行車前車況檢查表，自民國 113 年 3 月

1日至事故發生當日，事故車輛各項設備系統並無異常情形；另依事故車輛

之車輛保養紀錄卡，民國 113年 3月份亦無車輛保養或維修紀錄。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資料，自民國 112 年至事故發生前，該局

路邊臨檢皆無查驗康橋學生交通車之紀錄，惟該局每學期會同監理站及警

察局，擇期到校進行交通車聯合稽查。民國 112年 4月 6日，該局派員前

往康橋稽查學生交通車使用情形，該次查核結果顯示，包含車齡、滅火器、

逃生設施（如安全門、擊鎚器）、行車影像紀錄器、載運人數等檢查項目皆

符合規定，無其他違規情形。 

依據康橋交通車管理人員及事故駕駛員之訪談紀錄，校方規定交通車

發車前須執行酒測且結果正常才可發車。然而，事故駕駛員於民國 113 年

2月份到任後，所駕駛之交通車上放置有校方提供的酒測器，惟吹嘴為前任

駕駛使用，故事故駕駛員開始執行學生交通車駕駛勤務時，執勤前均未執

行酒測。 

學生交通車乘客管理 

依據康橋「交通車管理指導手冊」，規範上、下學之學生交通車應由隨

車導護（第一類學生交通車）或學生車長（第二類學生交通車）協助點名，

                                           
2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利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八歲之人，
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少年之虞，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經有關機關（構）、學校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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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搭乘學生人數；如本事故趟次之課後輔導班學生交通車則無車載學

生點名之作業規定。 

依據學生交通車管理人員訪談紀錄，康橋於每班上、下學之學生交通

車均安排一位學生擔任車長，學生車長須協助點名並使用學校開發之

「KCIS交通車 APP」行動應用程式回報點名狀況，另有副車長或代理人協

助代理執勤；如為課後輔導班之交通車，則由師長現場引導，每輛交通車

坐滿即發車，未另行點名。 

行車前安全宣導及繫妥安全帶之資訊提供 

依據康橋交通車管理指導手冊，針對第一類學生交通車，應由隨車導

護於交通車行駛中檢查學生是否繫好安全帶；第二類學生交通車無配置隨

車導護，無要求學生車長或駕駛員行車前提醒或檢查學生繫妥安全帶，以

及無要求駕駛員播放安全宣導影片之作業規定。另事故車輛無繫妥安全帶

之提醒標識。 

依據學生交通車管理人員及事故駕駛員訪談紀錄，康橋依交通車管理

指導手冊實施安全逃生演練時，要求駕駛員行車前務必口頭提醒行車過程

須繫上安全帶。事故當天發車前事故駕駛員以口頭提醒右側第 1 排學生繫

妥安全帶；無播放安全宣導影片。 

學生交通車緊急疏散程序 

依據康橋交通車管理指導手冊，要求各隨車導護及駕駛員應熟知意外

事件處理流程，當發生意外事件時，緊急逃生程序如下：（1）打開所有可以

打開的門，分開逃生較快；（2）協助幼小學童脫困逃生；（3）若火源阻礙逃

生口，緊急時要先滅火；（4）門打不開時，找擊破器敲破窗戶玻璃逃生（敲

碎窗戶玻璃四角落再用力往外推）；（5）逃離現場後引導學生至安全距離外，

再點名確認人數，清查車上是否有學生或遺留物；（6）打電話報警、通知學

校，必要時通知家長；（7）在安全地點等候接駁車，要保持電話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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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 

依據康橋交通車管理指導手冊，康橋為使交通車學生面臨緊急狀況時，

熟悉緊急逃生方法及安全設備之使用，確保自身安全，應於每學期開學第

一天舉辦學生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演練前應訂定實施計畫，計畫內容包

括參加人員、實施時間及行動概要、實施內容、實施方式、督導考評等。 

事故前一年內，康橋分別於民國 112年 8月 30日與民國 113年 2月 16

日辦理學生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依據演練實施計畫與紀錄，內容包括安

全門操作程序與方法、安全帶使用操作、滅火器使用及位置、車窗擊破器

位置、數量及使用方法、急救箱位置等，每車皆安排 1 位老師協助確認演

練情形，由駕駛員進行說明講解，每位參與演練學生須實際操作，並開啟

安全門由車內移動到車外。 

依據乘客問卷調查結果，有 3 名學生表示未參加康橋舉辦之安全逃生

演練。對此，康橋學生交通車管理人員於訪談時表示，本事故發生後，康橋

針對未能參加安全逃生演練的學生，未來將利用午休時間安排補訓，以確

保所有搭乘交通車的學生均充分瞭解交通車安全設備之使用方式。 

1.14.3 公路局監理作為 

依據公路法第 77條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運管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業者須對所屬車輛與駕駛人善盡管理責任；公路局亦訂定遊覽

車客運業評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評鑑要點）及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考核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考核要點），作為各區監理所站督導遊覽車客運業建立營

運安全管理機制之依據，各區監理所依考核要點對業者之公司管理、駕駛

人管理及車輛管理等面向進行查核（查核要項詳如表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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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1 安全考核查核要項 

項目 查核要項 

公司管理部分 

1. 每月 5日前詳實填寫自主檢查表 

2. 出租登記簿記載營運情況，詳實填寫派車單並至少保管 1年 

3. 妥善保存行車紀錄卡或數位式行車記錄器檔案至少 1年 

4. 全體駕駛人教育訓練情形、重大違規或高風險違規駕駛人專案

輔導辦理情形 

5. 曾被查獲車輛重大違規、駕駛人重大違規之改善辦理情形 

6. 業者事故通報機制、流程與通報情形 

7. 業者對所屬駕駛人駕照、車輛狀態檢查情形 

駕駛人部分 

1. 駕駛人僱用契約、執照、登記證、回訓證明、投保紀錄、健康

檢查紀錄等基本資料 

2. 駕駛員駕駛時間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3. 違規件數較多或高風險違規駕駛人個別輔導作為及紀錄 

4. 證照異常者之調派駕駛勤務紀錄 

5. 出車前均進行酒測，並保存紀錄至少 2年 

車輛部分 

1. 新領牌照登記書、行車執照影本、保險資料、定期檢驗紀錄、

出車前檢查紀錄表等車輛管理證明文件 

2. 車輛維修保養紀錄（營業大客車須保養至少 3年）、委外保養

廠之合約文件 

3. 車輛違規項目改正情形 

安全考核 

運管規則第 86條規定，業者除了須詳實填報自主檢查表，亦須配合公

路主管機關所辦理之考核或評鑑；各監理所站要求業者每月 5 日前填寫自

主檢查表，客運業者須每月分別針對駕駛員安全管理與公司安全管理進行

自我檢核，並留存相關紀錄以供查驗，業者亦可於監理服務網上傳自主檢

查表。 

民國 105年、109年、111年，龍萊評鑑結果皆為甲等，監理單位亦曾

於民國 112年 10月 19日、民國 111年 1月 24日、民國 110年 8月 26日

針對業者辦理考核，考核結果皆未列異常，但工時部分之查核並未會同勞

政單位辦理；民國 108至 111年每一季約有 1至 2件違規，民國 112年起

每月無違規紀錄。 

然而，由於本次事故受傷人數達 15人以上，因此公路局於事故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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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評鑑要點第 10點規定予以調整評列為不列等；而針對不列等之業者，每

月須至少由主管機關實施 1次安全考核。 

事故發生隔日（3月 12日），臺北市區監理所即前往龍萊進行查核，查

核結果發現，業者自民國 112年 11月至 113年 3月期間，皆按月填報自主

檢查表；事故駕駛員民國 113年 2月 5日靠行龍萊至事故發生前，尚未接

受教育訓練，其餘查核項目並無異狀。至同年 3月 21日，臺北市區監理所

再次前往龍萊進行查核，該次查核龍萊針對民國 112年 12月 24日辦理之

教育訓練、民國 113年 1月及 2月之專案教育訓練補齊相關佐證文件；此

外，針對前次有關事故駕駛員尚未接受教育訓練之缺失事項，龍萊安排於 3

月 28日辦理。 

事故後之 2 次查核結果皆顯示，事故駕駛員到職後並無違規情況，且

龍萊出車前均針對駕駛員進行酒測24，並參照運管規則第 19-3 條保存酒測

紀錄至少兩年；經查派車單及行車紀錄卡紙，每日工作時數25亦符合規定，

惟兩次查核皆未會同勞政單位辦理。 

駕車時間與車速管理 

運管規則第 19之 2條規定，營業大客車駕駛員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超

過 10小時、連續駕車 4小時至少應有 20分鐘休息，或是連續兩個工作日

之間應有連續 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同法第 84條第 3項亦規定，單日出

租車輛自車輛報到起至行程結束，調派單一駕駛人勤務不得逾 11小時，惟

交通車行駛路線範圍固定，非屬 11小時租車時間之限制所規範之範圍。 

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30調至第 32條以及第 36條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

有 2 日休息，且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

                                           
24 龍萊所提供之事故車輛派車單（詳 1.14.2節）並無學生交通車勤務行車前之酒測紀錄；事故駕駛員

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亦表示康橋尚未發放全新之酒測器吹嘴，因此自民國 113年 2月開始執行康

橋學生交通車駕駛勤務至本事故止，執行勤務前皆未執行酒測（詳 1.5.1節）。 
25 依監理機關檢查人員於安全考核表備註欄之說明，兩次查核並未會同勞政單位檢查人員，且亦未敘

明工作時數之定義，僅提及事故駕駛員出車紀錄「符合運管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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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有正常時間以外工作之需求，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每日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 12小時，且連續工作 4小時應至少休息 30分鐘；如工作型態

具有連續或緊急性，則可另行調配休息時間。 

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30調至第 32條以及第 36條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

有 2 日休息，且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

時。如有正常時間以外工作之需求，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每日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 12小時，且連續工作 4小時應至少休息 30分鐘；如工作型態

具有連續或緊急性，則可另行調配休息時間。 

公路局運用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接收龍萊各所屬遊覽車之 GPS 資訊，

並針對車輛異常狀態（如駕車時間異常）進行告警。自事故駕駛員民國 113

年 2 月 16 日到職後，事故車輛未有任何駕車時間異常而遭系統告警之紀

錄，惟事故車輛於同年 3月 7日、3月 9日，因車速超過速限未達 5分鐘

而遭系統告警各 1次（業者層級，未達監理所層級26）。 

1.14.4 學生交通車相關法規 

康橋主要以租用遊覽車之方式作為學生交通車，相關作業應依循之法

規包括：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27、運管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與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等，其中與本事故相關之學生交通車類別、隨車人員配置與

學生交通車學生名冊、事故後安全疏散、安全逃生演練、行車前駕駛員酒

精濃度測試，以及乘客安全逃生及繫妥安全帶之資訊等安全規定摘錄如下：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3、4、13、14、15條部分條文如下： 

第 3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交通車，指下列交通載具： 

                                           
26 公路局自民國 112年 11月 15日起，車輛速度超過速限連續 1分鐘告警業者層級，超過速限連續 5分

鐘為監理所層級，超過速限連續 10分鐘為公路局層級。 
27 民國 102年 3月 6日教育部臺教社（一）字第 1020005938C號令、交通部交路字第 10200039801號令

會銜訂定發布施行；現行版本為 112年 12月 4日教育部臺教社（一）字第 1122404085A號令、交通

部交運字第 11200358231號令會銜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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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私立學校之校車：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 

二、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 

前項學生交通車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國民小學學生者。 

二、第二類：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學生交通車同時載運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對象，應依第一類學生

交通車規定辦理。 

第 4 條  …租賃之學生交通車，租賃契約應載明交通車之使用及管理

應遵守本辦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第 13條  

1. 第一類學生交通車，每車至少配置隨車人員一人，第二類學生交通

車，每車得配置隨車人員一人，隨車照護學生，並協助學生上下車。 

2. 前項隨車人員應為成年，且不得有本法第八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各

款所列之情形。 

3. 隨車人員於每次學生上下車時，應確實依乘坐學生名冊逐一清點，

並留存紀錄以備查考。 

第 14條  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立即疏散

學生，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 15條  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督導乘

坐者遵守乘坐安全規定及緊急逃生方向，每學期初辦理一次安全逃生

演練，並應將演練紀錄留存，以備查考。駕駛人員與隨車人員應每年

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運管規則」第 19條部分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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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條 營業大客車業者於駕駛人行車前，應對其從事酒精濃度測試，

檢測不合格者，應禁止其駕駛；遊覽車駕駛人得由承租人或旅行業者

實施酒精檢測，檢測不合格者，亦同。 

遊覽車客運業、行駛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

車客運業，應以影音或標識告知乘客安全逃生及繫妥安全帶之資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條部分條文如下： 

第 31 條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

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但營業大客車、

計程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

處罰該乘客。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違反前項規定或大型車乘載四歲以

上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罰鍰。但營業大客車、計程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

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處罰該乘客。 

1.15 其他 

1.15.1 訪談紀錄 

1.15.1.1 事故駕駛員 

受訪者民國 93年起任職於首都客運及光華巴士，民國 100年起陸續於

3至 4間客運業駕駛遊覽車，約累積 12至 13年遊覽車駕駛經驗，民國 113

年 2月起受雇於事故車輛之車主，車主靠行龍萊。 

平時業務內容 

受訪者平時接受龍萊派車，主要負責康橋學生交通車業務，並無另外

兼職其他工作。通常每日駕駛交通車包含上課、下課、課後輔導 3個趟次，

偶爾週五會有第 4個趟次（2015時從康橋發車），派車單會定期繳回龍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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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通常 1830時參與課後輔導的學生會陸續上車，但每日課後輔導

的車趟並無固定發車時間及搭乘名單；校方共安排 3 輛車接送，前 2 輛滿

載後即發車離開學校，第 3輛車則固定於 1845時發車。 

事故發生經過 

事故當天受訪者執行第 3趟課後輔導學生交通車勤務，於 1842時發車

前往象山站。事故車輛離開校門後，從安坑交流道上國道 3 號，再由木柵

接國 3 甲轉信義快速道路。由於當時最內側車道有其他車輛，維持行駛於

中間車道直到進入文山隧道；剛進入隧道時車速約為 40至 50公里/小時，

車輛檔位從 5檔進入 6檔（事故車輛共有 6個檔位）後便開始加速，當車

速達到 70公里/小時，受訪者感覺車後方有晃動、漂移的情況，因而微幅修

正方向盤並輕踩煞車，並配合使用排氣煞車，但受訪者感覺車輛晃動幅度

逐漸增加，最終事故車輛失控撞及路側人行道緣石並翻覆。 

受訪者認為，車輛漂移的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道路濕滑，二是爆胎或

輪胎沒氣，但事故當天胎壓應足夠，車輛亦無異狀，車輛里程達 1 萬公里

也會進保養廠保養。 

過去受訪者駕駛過與事故車輛同型車輛，除外型不同，內裝與操作方

式皆相同，亦為排氣煞車系統，受訪者通常先使用排氣煞車後才會踩煞車。

另外，受訪者駕車時都會把 2 支手機放置於儀表板，只有等待學生上車時

才會使用手機，且交通車路線固定，不需使用導航。 

學校行車規定 

受訪者表示，校方亦規定行車須開啟大燈，且須遵守速限規定，尤其是

下山、起霧時更應放慢車速、拉長車距，除此之外，受訪者並不清楚學校是

否有其他行車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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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其他補充意見 

受訪者表示，文山隧道內車道鋪面為水泥鋪面，事故當天中間車道鋪

面為濕滑狀態，事故當天承辦員警亦告知該隧道曾發生多次翻車事故，事

故當天可能因下雨加上水泥鋪面等因素，造成道面濕滑而衍生事故；受訪

者亦補充，若知道此路段為水泥鋪面，就不會開這麼快。 

1.15.1.2 龍萊負責人 

受訪者夫妻自民國 99年起經營遊覽車業務，長期與康橋合作，平時車

班以學校交通車為主，由先生負責駕駛工作，受訪者擔任學校交通車隨車

導護；民國 112年接任龍萊負責人至今。 

緊急應變與人員疏散相關程序文件 

有關事故後人員疏散、受傷乘客緊急救護部分，龍萊事故前尚未完成

作業程序文件化，但原已規劃於今年（113年）下半年利用車趟需求較低或

暑假期間學校交通車需求較少時，配合使用公路局教材，安排相關訓練課

程，以及規劃邀請消防單位派員指導、教授急救處理，以確保駕駛員瞭解

事故後如何進行人員疏散及急救處理方式。 

受訪者其他補充意見 

為配合康橋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之要求，龍萊已向臺北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申請事故鑑定；另外，因應目前車輛種類與類型眾多，但現

行法規僅要求駕駛人需符合職業駕駛執照、通過體檢，並未要求駕駛須熟

悉所駕駛車輛之特性，若能成立第三方專業訓練單位，將可協助提供駕駛

員專業訓練，確保每位駕駛均確實掌握車輛特性。 

1.15.1.3 康橋學生交通車管理人員 

受訪者於民國 102 年 9 月進康橋服務，擔任秀岡校區學務處交通組專

員，主責學生交通車幹部之遴選與培訓，並協助處理組長所交辦之交通車

業務；民國 111年 10月起職務調整為交通組代理組長，主要業務為綜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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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通車相關業務，如：交通車路線、車輛安排、搭乘學生人員確認等，交

通組編制 3人負責處理交通車業務。 

交通車安全宣導 

對於本事故發生時有部分學生未繫安全帶之情況，受訪者後續將對駕

駛員重申，請駕駛員於發車前口頭提醒上車後即繫上安全帶，並考慮於發

車前使用影音設備播放安全宣導影片；針對未能參加安全逃生演練的學生，

未來校方將利用午休時間安排補訓，以確認所有搭乘交通車的學生均充分

瞭解交通車安全設備之使用。 

學生交通車管理機制 

受訪者表示，營運業者與康橋簽定交通車承攬契約，應提供符合法規

要求之車輛及駕駛，駕駛員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每日發車前完

成車況檢查；對此，康橋每月皆提供空白車況檢查紀錄表單予駕駛自主檢

查使用，駕駛須於每月月初繳回上個月之車況檢查表。另交通組不定期抽

驗胎紋，確保輪胎使用狀況，但遊覽車後軸內側輪胎不便量測；事故車輛

之車輛檢查表或輪胎狀況，經檢視先前紀錄，均無任何異常情形。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每學期均安排會同監理站及交通大隊，擇期到校進

行交通車聯合稽查，以查驗車輛使用情形，檢查項目包括派車單、行車紀

錄器及駕駛相關文件紀錄。 

另外，每輛交通車上均要求安裝 GPS，以利校方監控車速、行車歷程

等狀況；目前校方規劃 113 學年開學前，將要求交通車應加裝範圍涵蓋駕

駛座區域之影像回傳系統、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建置駕駛行為分析系統，

優化駕駛行車歷程之追蹤、檢核與管理。 

校方每學期皆於開學後擇期安排駕駛安全講習，主要進行安全宣導及

提醒相關注意事項；事故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發函予相關監理所，召

回康橋學生交通車駕駛安排交通車駕駛安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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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乘客問卷 

為蒐集本事故過程、緊急應變、逃生疏散及人員受傷等相關資料，以辨

識可降低事故傷亡程度之因子，調查小組設計「乘客問卷」詳如附錄 3，協

請康橋安排於民國 113年 4月 3日進行問卷調查，由搭乘事故車輛之學生

填答問卷，當天發出問卷計 25份，實際參與問卷調查計 20人；另 5人由

校方協助另行安排完成，並於同月 12日以掛號方式將 5份問卷寄回本會調

查小組。經檢視 25份問卷回覆內容，摘要彙整說明如表 1.15-1： 

表 1.15-1 乘客問卷回覆內容彙整說明 

問卷題目 彙整回覆內容 

發車前是否播放安全宣導影片 是：1人，否：24人。 

發車前駕駛是否口頭宣導需繫上安全帶 是：3人，否：15人，不記得：7人。 

事故當時狀態 睡著：7人，清醒：18人。 

安全帶使用情形 有繫：7人，未繫：17人，不記得：1人。 

事故後離開事故車輛途徑 25人均由車頂緊急出口離開事故車輛。 

是否參加學校舉辦之安全逃生演練 是：22人，否：3人。 

事故前是否知道如何使用車窗擊破器 是：19人，否：4人，不確定：2人。 

事故前是否知道緊急出口之位置 是：24人，否：1人，不確定：0人。 

事故前是否知道如何開啟緊急逃生出口 是：19人，否：4人，不確定：2人。 

事故前是否知道如何使用滅火器 是：16人，否：3人，不確定：6人。 

1.15.3 事件序 

本小節依事故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影像資料彙整事件時序，詳表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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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2 事件時序表 

時間 說明 

1912:35時 事故車輛進入隧道口，行駛於中線車道 

1913:20-

1913:24時 
兩度向右邊線偏駛後回正 

1913:25時 
行經 2K+195處時，煞車燈亮起（持續至 1913:34時，後續因影像角

度問題無法確認煞車燈狀況） 

1913:28時 車身偏向右邊線後車頭左偏 

1913:29-

1913:30時 
左側車身跨越至內側車道 

1913:31時 
事故車輛 2/3 車身占用內側車道、1/3 占用中線車道後，車頭向右偏

轉，車身左傾 

1913:32時 右側車頭跨越中線車道之右邊線 

1913:33時 車頭偏左、車身右傾 

1913:35時 車頭左轉 90度、車身右傾左輪離地 

1913:36時 車頭撞及 2K+370處左側壁面 

1913:37-

1913:40時 
車身逆時針旋轉 180度後，往左翻覆停止於 2K+392處 

1915:09時 乘員由車頂緊急出口離開事故車輛 

1917:00時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接獲報案 

1918:00時 消防救護人員出勤 

1922:59時 乘員陸續疏散至車道旁逃生維修步道待援 

1929:00時 消防人員到達現場成立救護站檢傷 

1930:00時 建立大量傷病患機制案件 

1945:00 時 
另 1 輛康橋學生交通車載送 11 名經檢傷評估無礙之乘客離開事故現

場 

1945:00時 第 1輛救護車送 2人就醫 

2021:00時 第 7輛（最後）救護車送 3人就醫 

2137:00時 消防局結束救災作業離開事故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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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 同路段發生事故 

民國 113年 5月 21日，距本案事故地點同車道往北約 200公尺處，另

一輛康橋搭載學生之課後交通車（非同一車型）亦發生打滑自撞事故，茲

將該事故資料摘錄如下： 

1. 時間：民國 113年 5月 21日 1854時。 

2. 地點：信義快速公路由南往北文山隧道 2K+570處。 

3. 事故車輛營運單位：長嶸通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嶸）。 

4. 事故描述：1輛長嶸遊覽車搭載 3名康橋國際學校學生，行經上述

事故地點時，向右偏向外側車道，再向左偏往內側車道後撞及隧道

左側壁面，最後滑行至北側隧道口停止。 

5. 傷亡人數：3名學生輕傷。 

6. 速限：70公里/小時。 

7. 事故車輛車速：約 80公里/小時。 

現場量測資料 

本次事故發生地點位於信義快速道路文山隧道北向往信義區方向，事

故發生後文山第一分隊繪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如圖 1.15-1。調查小組人

員抵達現場時，事故車輛已移置，因此調查小組未進行現場測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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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1 交通事故現場圖 

事故車輛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登記於長嶸，車種為營業遊覽大客車，事故車輛行照登錄資

料如表 1.15-3所示。 

事故車輛日本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28製造，車輛型式為 Toyota Coaster

係前單軸後單軸之大客車，交通部核以安審（101）字第 2590 號車輛型式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28 事故車輛由日本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Toyota Motor Corporation）製造，並由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北部地區之經銷商為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販售及車輛維修保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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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3 事故車輛行照登錄資料 

牌 照 號 碼 369-WW 

車 主 長嶸通運有限公司 

發 照 日 期 民國 102年 10月 17日 

出 廠 年 月 民國 102年 4月 

引 擎 號 碼 NO4C-UH16954 

車 身 號 碼 JTGFP518004502042 

座 位 21 

車 重 / 載 重 / 總 重 3.73 / 1.71 / 5.44公噸 

車 長 / 車 寬 / 車 高 699 / 203.5 / 262公分 

軸距 /前輪距 /後輪距 393.5 / 169 / 149公分 

能 源 種 類 柴油 

排 氣 量 4,009立方公分（c.c.） 

輪 數 6（前軸 2 輪、後軸 4 輪） 

輪 胎 規 格 215 / 70R17.529 

事故車輛輪胎情況 

調查小組於民國 113年 5月 22日進行事故車輛之輪胎型式、胎紋深度

及胎壓之記錄與量測，除實際裝備輪胎型式與原廠規格不同外，事故車輛

左後軸及右後內側輪胎之胎壓稍低，胎紋深度正常。 

有關事故車輛後軸之胎壓，經調查小組詢問事故車輛北區經銷商長源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源汽車）後，得知原廠並未對車輛胎壓制

定相關標準，僅有建議值為 80至 90磅/平方英寸，另長源汽車提及部分車

主因顧及乘坐舒適性，可能將車輛後軸之胎壓控制在 60至 70磅/平方英寸，

惟不建議低於 60磅/平方英寸，將會導致輪胎磨耗情形加重。相關紀錄如表

1.15-4。  

                                           

29 其中 215為輪胎寬度、70為輪胎扁平比、R表示輪胎為徑向層結構、17.5為輪圈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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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4 事故車輛胎紋深度及胎壓 

車號：369-WW 

車種：營業遊覽大客車，輪胎規格30：215/75/R17.5 

胎紋 / 胎壓（公釐 / 磅/平方英寸） 

前左輪 

 

前右輪 

（7.37 / 83） （7.58 / 83.9） 

後左輪 後右輪 

外側 內側 內側 外側 

（8.31 / 62.4） （8.59 / 55.1） （6.97 / 73.4） （7.85 / 80.6） 

事故車輛損害情況 

民國 113年 5月 22日及 5月 29日調查小組至臺北市內湖區之嘉暉汽

車企業有限公司（事故車輛置放處）進行事故車輛之損害情況檢視，內容

包含事故車輛內外部損害情形及煞車系統狀態檢視。 

事故車輛主要受損害位置為車頭左下方之車身、保險桿及左方駕駛座

車門；煞車系統經檢視為正常。事故車輛損害情形詳圖 1.15-2。 

                                           
30 此為事故車輛上實際裝備之輪胎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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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2 事故車輛損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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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影像抄件 

依據調查小組取得之事故車輛及後車影像，製作影像抄件如表 1。 

表 1 影像抄件 

1912:35.83 時進入文

山隧道，車速為 60公

里/小時 

 

1912:53.9 時 GPS 失

去訊號，此前車速為

65公里/小時 

 

1913:28.73 時，事故

車輛車身偏向右邊

線後車頭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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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29.97 時，事故

車輛跨越左側車道

邊線至內側車道 

 

1913:30.87 時，事故

車輛持續左右搖擺 

 

1913:35.97 時，事故

車輛之車身逆時針

旋轉 90 度後撞及左

側壁面，車身右傾、

左輪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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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40.33 時，事故

車輛向左翻覆 

 

1913:41.47 時，事故

車輛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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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龍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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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乘客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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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各量測點之位置及量測結果（BPN） 

  

1.4K鋪面狀況 
1.9K鋪面狀況 

（BPN：標線 39、左 29、中 40） 

1.9K 

1.4K 

40 2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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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鋪面狀況 

（BPN：標線 43.3、左 42.4、中 37） 

2.11K鋪面狀況 

（BPN：標線 36.6、左 30.2、中 45.6、

右 27.6） 

2.0K 

28 46 30 37 

37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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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K鋪面狀況 

（BPN：左 26.4、中 37.6、右 29.4） 

2.25K鋪面狀況 

（BPN：左 29.4、中 36.4、右 28） 

28 29 36 

29 26 38 

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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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K鋪面狀況 

（BPN：左 30.4、中 34、右 33.6） 
2.35K鋪面狀況 

2.3K 

34 3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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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K鋪面狀況 2.50K鋪面狀況 

 

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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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文山隧道北向 1.2K至 2.5K道路坡度與可能積水區域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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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 


